附件3
2023年度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成绩合格人员公示（样式）
  
根据《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关于2023年度全国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职运发〔2023〕5号），现将××省（区、市）2023年度全国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成绩合格人员予以公示，共××人（名单附后）。
 名单所列人员在考试报名时均签署了《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承诺书》，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考试报名条件，承诺所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公示期为20××年××月××日至20××年××月××日。
 公示期间集中接受对成绩合格人员的监督举报，对虚假承诺行为，一经查实，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
                             考试承办机构名称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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